
二埠華人浸信會 (Laguna Chinese Baptist Church) 
 

職位說明 
 

 
職位： 

 
粵語堂助理牧師 

 
地點： 

 
二埠華人浸信會 (Laguna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督導： 

 
向粵語堂牧師負責，並在主任牧師的整體帶領下服事。 

 
薪酬： 

 
按經驗面議（DOE），並提供完善福利

，包括醫療保險、牙科保險、人壽保

險、退休金計劃、持續進修資助、事工

／專業開支津貼、有薪年假、病假及按

教會安排之假期。 

 
職位設立日期： 

 
 
 

 
聘用性質： 

 
受薪職位（豁免加班費 Exempt Level） 

 
工作性質： 
 

 
全職 

 
 核准 

 
主任牧師： 

 

  
日期： 

 

 
人事委員會： 

 

  
日期： 

 

 
1.​ 職位概要 

 
粵語堂助理牧師乃蒙神呼召、並已按立（或具備按立資格）的牧者。此職位主要向粵語會

眾提供屬靈領導、牧養關顧及行政督導。 
 
本教會雖設有不同語言堂會，卻同屬一個身體；因此，此職位需具備團隊合作精神，按需

要支援及協助英文堂及國語堂的事工。 

 
此職位之主要目標，是按照《浸信會信仰與信息2000》（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2000）

，建立會眾成熟的屬靈生命、培養傳福音的熱誠，並建立合乎聖經的屬靈群體。 
 
 

2.​ 資格與要求 
 



a.​ 品格要求：須符合聖經對長老／牧師的資格要求（提摩太前書3:1–7；提多書

1:5–9），並完全認同《浸信會信仰與信息2000》（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2000）。 

 
b.​ 學歷要求（必須）：須持有由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或信仰立場與本會一致之福

音派神學院所頒授之道學碩士（M.Div.）學位。申請人必須以全時間修讀完成

此學位，或具備經人事委員會認可之同等神學訓練及事奉經驗。 
 
c.​ 經驗要求：須具備最少三年全職事奉及領導經驗，並曾於多語言或在美華人教

會服事者優先。 
 

d.​ 語言能力：須具備流利粵語及英語能力（包括書寫及口語）。具普通話會話能

力者優先。 
 

e.​ 工作資格／簽證狀況：須能取得（或已持有）在美國合法工作的資格；如尚未

取得永久居留身份，須以申請永久居留為目標。並須通過加州 Live Scan 背景審

查。 
 

f.​ 平等就業機會：二埠華人浸信會為平等就業機會之僱主，並不會基於種族、膚

色、國籍、性別、年齡、殘疾，或任何受適用法律保障之身份而作出不合法歧

視。惟在符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及相關法律規定下，教會事工職位可因宗教

或性別而設有合理且合法之職務要求。 
 
​  

3.​ 主要職責及核心職能 
以下職責為此牧職之主要及必要職務： 
 
 
主要職責 

a.​ 釋經講道及崇拜帶領： 
i.​ 於粵語崇拜中宣講神的話語（一般每月安排講道一次，並按需要增加

講道次數）。 
ii.​ 彈性事奉安排：在特別節期、牧師缺席期間，或應主任牧師或粵語堂

牧師之邀請，能靈活配搭並增加講道服事。 
iii.​ 與崇拜事奉團隊協作設計崇拜內容，確保崇拜以福音為中心，具備穩

固神學基礎，並促進群體連結與屬靈合一。 
 
 
b.​ 門徒訓練及基督教教育： 

i.​ 定期帶領、設計及教授粵語主日學課程。 
ii.​ 確保粵語堂所有教學材料具備神學準確性，並與美南浸信會信仰立場

一致。 
 



 
核心職能 

c.​ 牧養關顧、探訪及外展：（按實際需要分配，並與牧師團隊協調配搭，提供

牧養關顧） 
i.​ 向個人及家庭提供牧養關顧及聖經輔導，按神的話語給予屬靈指引。 
ii.​ 進行牧養探訪，在不同環境中傳揚福音並為人禱告，包括但不限於私

人住所、醫院、善終／紓緩治療機構、安老院舍及懲教機構等。 
iii.​ 主禮各項聖禮及牧職禮儀，包括洗禮、主餐、婚禮及安息禮拜。 

 
d.​ 領袖培育： 

i.​ 在粵語堂中招募、裝備及栽培信徒領袖及團契同工。 
ii.​ 牧養及督導各年齡層及不同婚姻狀況的團契及事工小組，確保其教導

與教會信仰一致，並建立健康的群體生活。 
 
e.​ 跨堂會及全教會支援： 

i.​ 積極支援及協助英文堂及國語堂之事工，促進「同一教會」（One 
Church）的合一。 

ii.​ 參與聯合或多語言崇拜，並按教會整體需要或主任牧師之安排，在全

教會中提供牧養關顧。 
 

f.​ 行政協作： 
i.​ 參與每週同工會議及年度同工退修會。 
ii.​ 保持專業的溝通態度，並遵守教會各項行政及安全政策。 

 
 
備註：如中英文版本之間有任何差異，以英文版本為準。 
 


